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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薇处罚体现税法
刚性和执法温度相统一

此案是近期税务部门查处曝光的又
一重大案件。多名财税和法律界专家学
者认为，本案涉案人员社会关注度高、涉
案金额大，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彰显有关
部门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的决心和力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纳税人
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
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
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据杭州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
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税
款6 . 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 . 6亿元。对
其隐匿收入偷税但在检查立案后主动补
缴和报告的部分，处0 . 6倍罚款；对隐匿
收入偷税未主动补缴的部分，处4倍罚
款；对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
偷税的部分，处1倍罚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
本案中，税务部门对当事人不同的偷逃
税手段处以不同倍数罚款，既体现了依
法查处的法律权威，又充分考虑了当事
人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节，
反映税务部门宽严相济，坚持执法力度
和温度相统一。

近年来，平台经济、直播带货迅猛发
展，税务部门切实加强对新经济新业态
的税收监管和规范，充分发挥税收大数
据作用，先后查处多起偷逃税案件，并对
重大案件进行曝光。

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有关负责人在
答记者问时表示，税务部门持续规范网
络直播行业税收秩序，分析发现部分网
络主播存在一定涉税风险，及时开展了
风险核查，提示辅导相关网络主播依法
纳税。经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黄薇
存在涉嫌重大偷逃税问题，且经税务机
关多次提醒督促仍整改不彻底，遂依法
依规对其进行立案并开展了全面深入的
税务检查。

多名专家表示，随着税收监管力度
的不断加大和税收大数据威力的日益显
现，任何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的偷逃税行
为，都将被依法严惩。

在规范监管的同时，税务部门对网
络直播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给予了包容性
的自查整改期。今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
专门印发通知，明确网络主播2021年底
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税问题
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据
了解，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税
务总局同时明确，对自查整改不彻底、拒
不配合或情节严重的依法严肃查处。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网络主播应该珍惜机会，积极自查整改，
自觉补缴税款和滞纳金。”西南财经大学
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表示。

“国家支持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不应
成为新业态从业人员逃避纳税义务的护
身符。”汤继强说，网络直播行业不是“法
外之地”，不只是头部主播，每个取得收
入、符合纳税标准的网络主播都应自觉
依法纳税。

网络直播行业
应加强规范和自律

网络主播依托网络直播营销平台，

运用网络的交互性与传播力，对企业产
品进行营销推广，往往收获很多粉丝，具
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其一言一行已不
只代表个人，也影响着粉丝和公众。

当前，互联网营销师已经成为人社
部等部门认定的新兴职业。中央财经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燕英表示，网络
主播等新兴职业人员在享受新业态快速
发展带来红利的同时，应自觉承担起相
应的社会责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知名头部网络主播相继因偷逃税
被处罚，让人震惊之余更需反思。”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说，这些拥
有“超高流量”的公众人物偷逃税，不仅
危害了国家税收安全，更对社会风气特
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带来不良影响。

“近年来，网红经济快速发展，当前
的业务形式、盈利模式，让网红主播快速

‘蹿红’，并毫无障碍地将‘流量变现’，不
少青少年甚至认为‘读书不如当网红’，
幻想‘一夜爆红’，而不再相信脚踏实地
的努力，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张
斌表示。

直播行业发展迅速，但与其相匹配
的标准化、成熟的行业规范尚未形成。中
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
认为，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网络主
播等直播行业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
网络主播的行为不能仅靠个人自律，行
业协会应发挥相应激励和约束作用，督
促引导网络直播从业人员自觉遵纪守
法，传播正能量。

中国广告协会2020年发布《网络直
播营销行为规范》，分别从商家、主播、平
台经营者、主播服务机构和参与用户五
大主体出发，规范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这
一行业自律规范的出台，是整治当下直
播带货乱象，规范各方行为，促进行业良
性发展的有力之举。

建立健全行业规范的同时更要加大
规范执行力度。“要对网络平台、经纪公
司、网络主播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行
业‘黑名单’制度，对存在偷逃税等违法
失德行为的网络主播采取行业抵制或限
制惩戒手段。”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
院院长白彦锋提出，“本案中，根据税法
规定，涉案当事人如果能在规定期限内
缴清相应的税款、滞纳金及罚款，不会被
追究刑事责任，但应受到行业相应处罚
约束，不能‘船过水无痕’。”

行业健康发展
需压实平台企业责任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税收与财税
法研究中心主任杨小强提出，税务部门
查实的案情显示，黄薇2019年至2020年
期间隐匿个人从直播平台获取的佣金收
入虚假申报偷逃税款。对此，直播平台要
切实履行监管责任。

据了解，目前，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
送的有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税务部门
难以精确掌握网络主播的真实身份和收
入信息。网络平台、经纪公司对网络主播
的纳税引导不够，甚至存在个别中介帮
助网络主播偷逃税，危害国家税收安全。

“直播平台直接向网络主播支付报
酬，深度掌握网络主播的收入情况，应担
负起应有的涉税责任，切实履行好告知
纳税义务和代扣代缴义务，并定期向网
信、税务部门报送重点网络主播身份、平
台收入等信息，从源头上防范偷逃税。”
杨小强说。

“税务部门已经印发通知，对相关经
纪公司及经纪人、网络平台企业、中介机
构和帮助设计、策划、实施逃避税行为的
第三方等进行联动检查，一并依法从严处
理。”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
长李平表示，直播平台企业等要诚信经
营，依法依规开展业务，不能抱有侥幸心
理，更不能为网络主播偷逃税出谋划策。

一些平台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案
件的曝光，进一步认识到平台企业的监
管义务，将认真依法履行个人所得税代
扣代缴义务，督促协助平台主播依法依
规办理纳税申报，并积极配合税务机关
依法实施税收管理，为直播行业健康发
展贡献力量。

“我们将会在网络主播注册时，就明
确告知其纳税义务，并和网络主播、经纪
公司等共同承诺依法纳税，从源头上负
起责任。”一家平台负责人提出，下一步
将积极向有关部门报备网络主播收入支
付、税款扣缴有关制度，严格网络主播取
酬账户管控，坚决抵制支付报酬不开票
的行为，推动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规范行业管理
需凝聚多方合力

毕马威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迈
向万亿市场的直播电商》报告显示，2021
年直播电商规模将扩大至2万亿元。

直播电商、网红经济等新经济新业
态已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
繁荣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许生
表示，多元化平台、多群体入场给网络直
播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也增加了监管
的难度。网络主播网上从业，无实际经营
地址、流动性强，一定程度上存在各地监
管责任不清晰的难题，需要各部门各方
面协同发力，共同促进直播行业健康长
远发展。

“传统行业经历多年发展，已建立起
行业会计核算制度，从业人员、企业的财
税处理已基本标准化、制度化。相比之
下，直播行业尚缺乏类似的行业规范。”
许生提出，网络直播收入来源五花八门，
收入性质划分存在模糊地带，较难从传
统渠道获取其上下游业务的准确数据，
客观上造成税收征管难度大，也助长了
从业人员的偷逃税行为。相关部门要尽
快出台适应行业特色的财务管理制度，
对直播电商涉及的“坑位费”“打赏”、直
播佣金等多种收入进行规范核算，为依
法纳税提供基础保障。

施正文建议，可通过立法或制定行
政法规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直播带货过
程中不同主体、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和
责任义务，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依据，
也为经营者划定法律红线。

规范直播行业发展，各相关部门正
在联合发力。未来，仍需聚焦完善制度，
着力构建跨部门、多领域的长效监管机
制，强化涉税信息交换共享和涉税问题
协同处置，加大联合惩戒力度，形成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
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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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薇娅偷逃税案件再次敲响警钟
直播行业规范发展仍需多部门协同发力

日前，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对网络主播黄薇
(网名：薇娅)涉嫌偷逃税问题进行了查处。该局有
关负责人就案件查处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

1 .为什么杭州市税务部门要
对黄薇进行检查？

答：近年来，税务部门一直重
视并持续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税收
秩序。我们分析发现部分网络主
播存在一定涉税风险，及时开展
了风险核查，提示辅导相关网络
主播依法纳税。经税收大数据分
析评估发现，黄薇存在涉嫌重大
偷逃税问题，且经税务机关多次
提醒督促仍整改不彻底，遂依法
依规对其进行立案并开展了全面
深入的税务检查。

2 .黄薇的违法事实有哪些？
答：2019年至2020年期间，黄

薇通过隐匿其从直播平台取得的
佣金收入虚假申报偷逃税款；通
过设立上海蔚贺企业管理咨询中
心、上海独苏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等多家个人独资企业、合伙
企业虚构业务，将其个人从事直
播带货取得的佣金、坑位费等劳
务报酬所得转换为企业经营所得
进行虚假申报偷逃税款；从事其
他生产经营活动取得收入，未依
法申报纳税。

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等规定，依法确
认其偷逃税款6 . 43亿元，其他少
缴税款0 . 6亿元。

3 .请问本案中的不同罚款倍
数是如何确定的？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
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
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
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
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我局坚持依法依规、宽严相
济、过罚相当的原则，充分考虑了违
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
害程度等因素对黄薇进行处罚。

一方面，对其主动纠错的偷逃
税等违法行为依法从轻处理。黄薇
对其隐匿个人收入偷税行为进行
自查并到税务机关提交补税申请，
能够配合调查主动补缴税款5亿元，占查实偷逃税款
的78%，并主动报告税务机关尚未掌握的涉税违法行
为，具有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等情节。我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按照《浙江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给予从轻处
罚，对黄薇隐匿收入偷税但主动补缴和报告的少缴
税款处0 .6倍罚款。

另一方面，对其未能纠错的违法行为视危害
程度依法严肃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规定，按照《浙江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黄薇隐匿收入偷税且未主动补缴部分，性质恶
劣，严重危害国家税收安全，扰乱税收征管秩序，对
其予以从重处罚，处4倍罚款；黄薇虚构业务转换收
入性质虚假申报偷税部分，较隐匿收入不申报行
为，违法情节和危害程度相对较轻，处1倍罚款。

4 .是否会对黄薇追究刑事责任？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

定，纳税人有逃避缴纳税款行为的，经税务机关依
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
已受到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
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
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本案中，黄薇首次被税务机关按偷税予以行政
处罚且此前未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若其
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则依法不
予追究刑事责任；若其在规定期限内未缴清税款、滞
纳金和罚款，税务机关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5 .加强网络主播税收监管将对平台经济发展
产生什么影响？

答：平台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业态，在更好满
足消费者需求、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平台经济快速发
展过程中，部分网络主播的税收违法行为，扰乱了税
收征管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税务部门
依法依规对有关网络主播税收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有利于平台经济长期规范健康发展。同时，税务部
门将认真落实好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持续优化税费服
务，为平台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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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税务部门公布了
对网络主播黄薇（网名：薇娅）偷
逃税的处理结果。黄薇通过隐匿
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
质进行虚假申报偷逃税款，被依
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
款，共计13 . 41亿元。

财税、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
税务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体现了
税法权威和公平公正，再次警示
网络主播从业人员，网络直播非

“法外之地”，要自觉依法纳税，承
担与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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